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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系列研究馆员任职资格条件
节选自国家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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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需为任现职以来在全国公开发行（有正式刊号）的

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档案或相关专业论文（在增刊上发表的除

外）。学术论著需为任现职以来公开出版（有正式书号）的

档案或相关专业论著。论文、论著要求观点鲜明、内容丰富，

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杜绝抄袭、拼凑等问题。

转评人员也需按上述同等条件，报送从事档案工作以来

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著。

（二）资格证书材料

1.教育部认可的学历、学位证书。

2.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。

3.任现职以来档案专业继续教育证书。

（三）业绩材料

1. 业务自传（2000—3000 字）。重点说明申报者任现职

以来的工作业绩、业务成果及学术水平。

2. 近 5 年《年度考核表》。

（四）申报系统下载盖章的材料

1.《单位推荐意见表》。该表从申报系统“附件上传”

页面下载。

2.《2020 年度继续教育学时统计表》。该表从申报系统

“继续教育”页面录入后下载。申报者须按照《档案专业人

员继续教育规定》中“参加继续教育每年不少于 90 学时，

其中档案专业科目不少于 60 学时”的要求，完成 2020 年继

续教育规定学时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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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材料

1.破格人员须提供破格审核报告（可后附破格文件）。

破格审核报告为申报者符合破格条件的具体阐述及单位意

见。

2.转评人员须提供原任职资格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评审表》。


